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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安全工程师
王倩倩、李媛、王文海、朱军涛、石锡攀、张

正英、王玉美等

技术专家或

有关技术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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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查时间 现场勘查人员 主要任务

2025.6.16 王倩倩、朱军涛 前期初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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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企业基本信息

潍坊汇峡仓丰商贸有限公司原为潍坊艺德龙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峡山艺德龙加油站，2014年由潍坊仓圣商贸有限公司购买，变更名

称为潍坊仓圣商贸有限公司潍坊天力加油加气站，2015年变更名称为

潍坊天力加油加气站，2016年因预先核准到期无法延期，又更名为潍

坊昊力加油加气站，潍坊昊力加油加气站与潍坊仓圣商贸有限公司均

为山东汇丰石化集团销售有限公司控股，为方便管理，经公司研究决

定将潍坊昊力加油加气站变更为潍坊汇峡仓丰商贸有限公司。

2021年 2月 8日潍坊汇峡仓丰商贸有限公司与青岛力森能源有限

公司签订了加气站租赁合同，青岛力森能源有限公司成立潍坊力森燃

气有限公司负责该加气站的日常管理经营；2025年 6月 9日潍坊汇峡

仓丰商贸有限公司与山达（山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加油站租

赁合同，山达（山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了山达（山东）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峡山分公司负责该加油站的日常管理经营。潍坊汇峡仓丰

商贸有限公司与山达（山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安全管理协议，



明确了双方的安全管理责任与义务。

山达（山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峡山分公司注册成立于 2025年 06
月 13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独资），地址位于

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岞山街道东章村 01号，负责人为曹海涛。

潍坊力森燃气有限公司负责经营 LNG和 CNG储存及加气设施，

山达（山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峡山分公司负责经营汽油和柴油储存

及加油设施，两个公司从业人员和机构均独立设置，作为加油加气合

建站进行管理，营业室及配套设施共用。山达（山东）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峡山分公司现有职工 2人，其中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1人；该加油

站主要负责人曹海涛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甄灿闯均已参加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取得了由潍坊市应急局核发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

合格证。

该合建站（加油部分）主营汽油、柴油等成品油，油罐区设 4个
埋地 SF双层卧式储油罐，其中 2个 20m³汽油罐，2个 20m³柴油罐，

汽油罐为 92#，92#，柴油罐随季节调整品种，柴油折半计算该站的油

罐总容积为 60m³，该合建站（加气部分）设 1台 60m3的 LNG储罐、

1组水容积为 6m3的 CNG储气瓶组。根据《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

标准》（GB50156-2021）第 3.0.17条的计算公式，该合建站级别为一级。

该站安装 2台 92#/92#/柴油/柴油四枪加油机，均为潜油泵式，共 8支
加油枪，其中汽油枪 4支，柴油枪 4支。无自助加油机。安装 2 台双

枪 CNG加气机，2台双枪 LNG加液机。

2、评价方法

根据《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细则（试行）》（安监总危化

〔2007〕255号）、《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安全评价导则（试行）》、《山

东省加油站安全评价导则》（鲁安监发〔2006〕114号）和《汽车加油

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评价组结合该加油站的实际情

况，选用安全检查表法、预先危险分析（PHA）法、事故树分析法等

进行定性评价。

3、整改意见、整改措施

无

4、复查情况

无

5、评价结论

评价组通过对山达（山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峡山分公司的现场

评价检查和资料审核，A类检查项目（除不适用项外）全部合格，B
类检查项目（除不适用项外）全部合格；

山达（山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峡山分公司的安全管理、经营储

存场所、经营储存条件及消防与电气系统符合以下规定：

1、《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的要求。

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的要求。

3、《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经营单位应具

备的条件。

4、《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经营单位应

具备的基本条件。



5、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实

施细则》的通知（鲁应急发〔2025〕4号）第三条规定的经营单位应具

备的基本条件。

评价组认为：山达（山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峡山分公司现阶段

的经营状况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的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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